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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关于“构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性质及地位的理解 是 构 式 语 法 的 理 论 基 石，然 而，如 何 认 识“构

式”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及其理论意义，学界思考得尚不充分。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语言成分

才适合作为语言系统和语言习得的基本单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到语言研究乃至整个知识研究中一

个历久弥新的重大命题。“构式”这一概念具有多层次内涵、外延及其形义特征，从 交 际 和 习 得 的 过 程 可 以

重新认识构式范畴的原型性，从构式语法所主张的方法论原则可以推导出构式 理 论 的 基 本 特 性。而 且，进

一步将构式的观念从语言学之内推展到语言学之外，可以彰显构式观念所蕴涵的理论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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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 式 语 法（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兴起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跟其对

语言研究 中 的 基 本 观 念 做 出 了 一 系 列 的 新 思 考

分不开，而这种新思考又与当下语言研究所面临

的某些困境有关。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样的语言 成 分 才 适 合 作 为 语 言 系 统 和 语 言 习 得

的基本单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到语言研

究乃至整 个 知 识 研 究 中 一 个 历 久 弥 新 的 重 大 命

题：我们生活的世界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

活，到底是自然（又作天然）的还是使然的（ｎａｔｕｒｅ
ｏｒ　ｎｕｒｔｕｒｅ）？具体到语言，则 是 语 言 能 力 主 要 是

天赋的、与生 俱 来 的 还 是 后 天 习 得 的，是 语 法 先

于用法还是用法先于语法？对此，构式语法的论

著在质疑生成语法语言能力天赋观的基础上，坚

持基于使用 的 语 言 体 验 观、语 言 知 识 学 得 观，从

而建构了一个与生成语法相对的语言理论模型。
其中，关于“构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性质及地位的

理解是 构 式 语 法 的 理 论 基 石。然 而，如 何 认 识

“构式”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及其理论意义，学界

思考得尚 不 充 分。本 文 结 合 构 式 主 义 研 究 路 径

关于“构式”的理解，从多个角度来重新梳理一下

“构式”观 念 所 蕴 涵 的 内 在 逻 辑 结 构 及 由 此 而 引

发的相关核心论题，同时试图揭示“构式”观念从

语言学之内到语言学之外所蕴涵的理论张力。

一、构式主义新观念和“构式”的内涵

自柏拉图 关 于 理 念 世 界 和 现 实 世 界 关 系 的

讨论开始，“自然－使然”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是人

类思想观 念 发 展 中 的 重 大 论 题。生 成 语 法 提 出

了语言能力天赋说，相对重视语言习得中“自然”
的这一面。针对生成语法的基本观念，认知语言

学提出了语 言 体 验 观，相 对 重 视 语 言 习 得 中“使

然”的这一面。构式语法基于认知语言学尤其是

框架语义学和认知语法的探索，提出了一个新的

设想：“构 式”是 语 言 系 统 的 初 始 单 位（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ｕｎｉｔ），语言习 得 主 要 是 基 于 构 式 的，语 言 概 括 是

构式性的，语 言 由 构 式 组 成 且 只 由 构 式 所 组 成，
即所谓“构式 是 一 以 贯 之 的”（Ｉ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ａｙ　ｄｏｗｎ）［１］。在 此 基 础 上，构 式 主 义 研

究路径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说，其中基础性的如场

景编码假说（Ｓｃｅｎ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和表层

概 括 假 说（Ｓｕｒｆａ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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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说明语言系统是如何构造和运作的，以及

解释语言习 得 的 机 制，并 试 图 揭 示“说 话 者 语 言

知识的本质”［２］６９。这 些 根 本 性 认 识 源 自 于 构 式

语法的基 本 观 念。而 要 理 解 构 式 语 法 的 观 念 及

其理论意义，关键就在于对“构式”内涵及其性质

的把握。
在主流构式语法理论体系中，“构式”是语言

经验的 表 征 实 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具 有

心理现 实 性，因 而 在 语 法 描 写 时 自 然 也 被 视 为

“理论实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构 式 既 是 语 言

系统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语言习得的基本认知

单位，而且构式语法将这种基本单位当作贯穿各

个层级的、在 本 质 方 面 同 质 的 单 位，语 言 分 析 所

持的本位观只能是“构式观”［３］２３。不同的构式语

法流派对“构式”内涵的理解虽有差异①，但核心

相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的定义［４］（根

据下文的论述，这里称其为“定义１．０”）：
【定义１】所 谓 构 式，就 是 指 这 样 的 形 式—意

义对（ｆｏｒｍ－ｍｅａｎｉｎｇ　ｐａｉｒ），它 在 形 式 或 意 义 方 面

所具有的 某 些 特 征 不 能 从 其 组 成 成 分 或 业 已 建

立的其他构式中完全预测出来。
具体说来，这个定义是从肯定和否定两个角

度来界定 的。肯 定 的 一 面 是 强 调 构 式 都 是 形 式

和意义 的 配 对 体，一 体 两 面。而 就 否 定 的 一 面

（即“不能”）来 说，则 显 然 有 特 别 的 针 对 性，这 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或意义方面所具有的某

些特征“不能从其组成成分完全预测出来”，针对

的是长期 以 来 为 句 法 研 究 和 语 义 分 析 所 信 奉 的

“组合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一
是形式或意义方面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不能从业

已建立的 其 他 构 式 中 完 全 预 测 出 来”，针 对 的 是

生成语法在句法分析中区分核心句和派生句，关

注句式交替（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即一个句式与另一个特

定的大致对 应 的 释 义 句 相 关 联，如 与 格 交 替、处

所交替），坚 持 基 于 推 导 转 换 的“派 生 分 析”。而

派生分析往 往 又 跟 组 合 性 原 则 相 关 联，因 此“构

式”的分析观念本质上是针对组合性原则的。这

是构式观念试图超越主流生成语法的逻辑起点。
基于这样的理解，将“构式”看作语言系统和

语言习得、语 言 运 用 的 基 本 单 位，语 言 系 统 就 是

由各种构式组成的网络，语言习得就是习得各种

各样的构式，则是构式主义研究路径的必然了。

二、从构式的外延看构式的形义特征
然而，上述理解也并非没有争议。它牵 涉 到

对语言系统、语 言 结 构、语 言 单 位 的 基 本 要 素 的

理解，即：何 谓 形 式？ 何 谓 意 义？ 如 何 才 算

配对②？

对此，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根据上述构式定

义而确定的 构 式 的 外 延。按 照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等 认 知

构式 语 法（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学

者的理解，构式至少包括语素（按：实际倾向于指

“－者、老－”和“－ｉｎｇ、ｐｒｅ－”这样的形态语素）、词、

习语（如“瞧 你 说 的、穿 小 鞋，ｋｉｃｋ　ｔｈｅ　ｂｕｃｋｅｔ、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ｄｏ”）、可 填 入 词 汇 部 分 的 短 语 结 构

式（如框式结构“越……越……”和 条 件 从 句“ｔｈｅ
Ｘｅｒ，ｔｈｅ　Ｘｅｒ”）和完整的短语结构式（如双及物结

构、“把”字句、Ｎ＋Ｐ＋Ｎ构式）。也就 是 说，语 言

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单位，只要它的形式或意义不

能从它的 组 成 成 分 或 其 他 的 构 式 中 完 全 推 导 出

来，就可以 被 称 为 构 式③。这 种 理 解 当 然 极 其 宽

泛。宽泛有宽泛的好处，在各层面上容易形成一

致性概括，但 问 题 在 于，具 体 到 语 言 系 统 不 同 层

级的各 类 单 位，这 种 一 致 性 又 具 有 怎 样 的 概 括

力，则有可能 受 到 质 疑，这 正 是 引 起 对 构 式 形 式

和意义及其关系争议的本源④。

关于“形式”，争议虽有，但不是太多，主要是

不同层级单 位 的“形 式”表 现，实 际 上 并 不 相 同，

如语素和词的语音形式及形态变化、短语和句式

的词类序列（包含句法关系和虚词安排）、句子的

重音和 语 调 等，显 然 并 不 同 质。可 见，构 式 的 形

式表现要依存于其使用的构式体，构式体是构式

形式的认 知 域。由 于 构 式 语 法 对 构 式 形 式 的 关

注度并不高，与结构主义分析路径也没有根本的

差异，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尚不突出。

关于“意 义”，问 题 就 多 了，主 要 因 为“意 义”

本身就 一 直 是 不 好 说 清 的 问 题，尤 其 是 牵 涉 到

“意义”“功能”“语境”之间的关系，牵涉到构式的

多义性和能产性问题。对此，构式语法学者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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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构式语法不同研究者对“构式”理解的内涵及差异，可参看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５］、Ｔａｙｌｏｒ［１６］５６１、张韧［１７］３５－４０、Ｃｒｏｆｔ［１８］、牛保义［１９］、

王寅［２０］、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Ｔｒｏｕｓｄａｌｅ（ｅｄｓ．）［２１］、侯国金［２２］等所做的梳理。

陆俭明先生在Ｇｏｌｄｂｅｒｇ两本著作中译本序言中都对此做出了新的思考［１］［４］，请参看。

如果将功能、语境的特异性考虑在内，甚至一个个具体的表达都可以看作构式了。照此理解，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抽象的图

式、具体的实例，皆可归为构式。

当然，从本体论层面所视为的一致，在具体分析时可分别处理，只是看角度的选取。正如“物质”和“结构”这样的概念，各个层级

差别是很大的。构式语法中的“构式”，就是类似“物质”和“结构”之类的原初性概念。



所认 识。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便 将 构 式 称 作

形 式—功 能 的 配 对 体［５］５３２。 有 意 思 的 是，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在 开 篇 第 一 段 中 既 用 了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ｐａｉｒｉｎｇｓ”，又用了“ｐａｉ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来 指 构 式［１］。其 实，在 认 知 语 言 学（包

括构式语法）的 理 论 框 架 中，意 义 和 功 能 本 没 有

根本性的区 别。而 且，对“功 能”的 理 解，有 时 也

并不 好 把 握，如 句 法 的、语 义 的、语 用 的 都 是 功

能。有时“功能”会在不知不觉间被当作一个筐，

结构之外的东西都往里装。如此说来，构式就是

“形式－意义?功能对”了。径 直 用“意 义”来 代 替

“意义?功能”也未尝不可（下文即是如此）。当然，

这个问题并未因策略性处理而消失。

接下来，何谓“配 对”？是 一 一 对 应 还 是 相 互

依存？现有的分析无具体说明，大体是根据不同

类型的构 式 来 分 别 作 出 理 解 的。如 对 论 元 结 构

构式形义关系的分析，显然注重形式和意义之间

的对应 关 系（成 分 跟 成 分 对 应，关 系 跟 关 系 对

应）；而对其 他 构 式 的 分 析，则 侧 重 于 相 互 依 存，

难以 刻 画 出 形 式 结 构 和 意 义 结 构 之 间 的 对 应

关系。

当然，即便 有 一 些 理 解 上 的 游 移，将 构 式 理

解成形式与意义之间具有规约化关系的结构体，

也是大体 可 行 的。这 从 构 式 语 法 文 献 的 具 体 研

究实践就 能 得 到 验 证。相 关 研 究 涉 及 的 构 式 基

本上集中在 三 个 方 面：完 全 抽 象 的 格 式；含 有 填

充成分的半开放格式；固定用语。如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４］

所分析的 论 元 结 构 构 式 基 本 上 都 是 传 统 意 义 上

的句式，引 发 了 学 界 对 句 式 形 义 关 系 的 重 新 思

考。又如Ｆｉｌｌｍｏｒｅ、Ｋａｙ　＆ Ｏ’Ｃｏｎｎｏｒ对 关 联 词

“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做了精细的刻

画［６］５０１－５３８，引起了人们对习语性构式在语法描写

和解释中 的 地 位 的 广 泛 关 注。将 构 式 研 究 的 范

围集中于 内 部 由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成 分 组 构 而 成

的结构 单 位，更 合 乎 研 究 的 现 实。其 实，即 便 是

对形态语素、词 项 的 构 式 研 究，实 际 也 并 非 仅 着

眼于单个成分的研究，而是分别将它们放到词法?
形态关系 和 搭 配 关 系 中 来 考 察。这 是 很 多 批 评

构式语法 将 研 究 范 围 扩 展 到 语 素 和 词 项 者 所 忽

略的地方。

我们基于构式观念重新梳理上述内容，主要

是想说明，构 式 语 法 的 一 些 基 本 假 说，如 果 仔 细

推敲的话，还 有 很 多 重 新 思 考 的 空 间。如“场 景

编码假说”可能更适合论元结构构式，而“表层概

括假说”则 是 更 高 层 面 的 理 解，两 者 所 概 括 的 内

容和运 作 机 制，确 需 分 别 探 讨。实 际 上，对 构 式

内涵及其外延的这种理解，本身就是对研究对象

这种“何物存在（Ｂｅｉｎｇ）”的形而上学 问 题 的 一 个

本体论承诺，这是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既然是

承诺，就有特定的边界，就有便于考察的地方，也

存在力有不逮之处。

三、从交际和习得的过程看构式范畴的原型性

上述关于构式的经典定义，似乎还隐含着一

个很大的问题：将完全可推导的结构体排斥在构

式之外了。这 就 跟 构 式 是 语 言 系 统 和 语 言 习 得

表征的基本单位、所有的语言单位都是构式这一

根本认识 不 协 调 了。既 然 构 式 语 法 要 面 对 所 有

的语法现象，而语言系统必然存在着基于组合性

原则所生成的语法结构，那么构式的外延包括这

样的结构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需。而且，根据语

言习得方面的研究，某些可推导的结构体是以整

体存储和提取的方式被习得的。可见，当初的只

注重整体不可推导的认识已无法充分面对现实。

因此，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１］等放松了对构式不可推导性（即

不可预测性）的要求，认为“不可预测性并非设定

构式的必要条件”；并吸收了Ｂｙｂｅｅ、Ｈｏｐｐｅｒ等功

能主义学者和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等认知语法学者的基本

认识，认 为 只 要 有 足 够 的 使 用 频 率（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即便是完全可预测的结构型式，也是

构式。于是，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１］５提出了构式概念的修正

版（不妨称作“定义１．５”版）：
【定义１．５】任 何 语 言 型 式，只 要 其 形 式 或 功

能的某个 方 面 不 能 从 其 组 成 成 分 或 业 已 建 立 的

其他构 式 中 完 全 预 测 出 来，它 就 应 该 被 视 为 构

式。此外，即 使 有 些 语 言 型 式 是 可 以 充 分 预 测

的，只要它们 的 出 现 频 率 足 够 高，也 仍 然 被 作 为

构式而存储。

这种调整 目 前 基 本 上 为 基 于 构 式 观 念 的 研

究所接受。

然而，这样的调整仍未完全消解问题。这 可

以从交际 和 习 得 的 过 程 这 两 方 面 来 认 识。一 是

“足够的 使 用 频 率”本 身 就 是 一 个 非 常 模 糊 的 概

念，怎样高的频率才算足够高？是在什么样的群

体中的使用频率？使用的人不够多、使用的时间

不够长的 结 构 体 就 不 能 看 作 构 式？ 初 次 或 一 次

性的创造性使用的都不是构式？如果真的如此，
构式语法 又 如 何 能 够 实 现 其 宏 大 的 目 标：“构 式

·９１·



语法做出 的 强 有 力 的 承 诺（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是：它 将 最 终 尝 试 解 释 语 言 知 识 的 每 个 方

面。”［８］１７而且，没有开始的创造性使用，如何有未

来的高频出现？正如Ｂｅｒｇｓ　＆Ｄｉｅｗａｌｄ指出的那

样：“如果它不是构式，又是什么呢？”［９］７①二是语

言习得的 建 构 过 程 和 表 征 方 式。构 式 语 法 认 为

语言习得的 过 程 是 建 构 性 的，这 样，语 言 习 得 就

有个语言知识逐步累积和完善的过程。这样，在

每个阶段，尤其是对各项语言知识初步接触的阶

段，语言 习 得 是 否 是 构 式 性 的？如 果 不 是，它 又

是什么？是 否 意 味 着 语 言 习 得 过 程 也 像 历 时 构

式语法那样，存在一个构式化的过程？在每个习得

阶段所建构的知识系统，是否由构式组成？尤其是

像二语习得，一般难以达到母语的语言状态，那么这

种带有中介性质的知识系统是否算构式系统？而且

基于中介语理论的基本观念［１０］２０９，每个阶段的中介

语都是“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系统，那么这些阶段

是否都是由构式系统组成？显然，构式主义研究路

径需要对这些问题给予更细致的关注，并作出理论

与实践兼顾的可行性解答。
功能主义分析模型对频率高低予以关注，主

要是来说明语言演变、语言交际与语言习得中的

频率效应的，但它不能解决语言系统的基本单位

问题。其实，频 率 是 否 足 够 高，恐 怕 不 是 确 认 构

式的根本。既然构式作为存在于交际中的单位，
频率问题就不是根本问题（虽然是极其重要的问

题），而只是一个常与偶、多与少的问题。构式的

本质在于 每 个 构 式 都 是 特 定 交 际 系 统 中 的 形 式

和意义的配对体。其实，即便从上一构式定义来

说，与使用频率也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既然这

样，也就没 有 必 要 将“不 能 完 全 从 其 组 成 成 分 中

预测出来”作 为 必 要 条 件 了（当 然 不 失 为 鉴 别 是

否为构式 的 非 常 有 效 的 充 分 条 件），也 不 必 论 其

使用频 率 的 高 低（当 然 需 要 特 别 关 注 频 率 的 变

化）。至于“不 能 从 业 已 建 立 的 其 他 构 式 中 推 导

出来”，则 是 构 式 的 本 有 之 义。每 个 构 式 都 是 一

个特定的存 在，是 区 别 于 其 他 构 式 的 存 在，在 区

别中显示交际的价值（即交际值），这可以称作是

语言现象之所以存在的交际值原则。据此，我们

可以对构式进一步做出很朴素的理解：
【定义２】所 谓 构 式，就 是 具 体 语 言 系 统 中 的

形式—意义对。
这种形式－意义对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既可

能“不能从其组成成分中完全预测出来”（最典型

的就是 习 语），也 并 不 排 斥 可 推 导 构 式 的 存 在。
构式存在 的 关 键 就 在 于 特 定 系 统 中 形 义 结 合 的

依存性、特定性、现实同一性。这样，是否高频使

用也不是 确 定 构 式 的 条 件 所 在。高 频 使 用 的 形

义结构体是构式，临时创造使用的形义结构体也

是构式，它们 都 是 具 有 特 定 交 际 值 的 存 在，都 是

我们所要 考 察 的 对 象。这 也 就 是 刘 大 为 先 生 区

分 语 法 构 式 和 修 辞 构 式 的 逻 辑 基

础［１１］７－１７［１２］１１－２３。如果 从 交 际 值 出 发，自 然 还 可

以将纯 粹 音 位 组 合（如 英 语 的［ｓｔ］、［ｋｐ］和

［ｋｔ］）、意义特 征 组 合（如 普 通 话 的［＋客 体＋移

动］）也看作构式。若此，则语言研究方方面面都

是研究构式。当然，对各种各样的特定 形 式—意

义对及其认知基础的特别关注，则是构式语法的

新颖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定义２强调“具体语言”，是因

为基于系统性原则，任何构式都只能是特定的具

体语言中的构式，不同语言中的构式是不能等同

的，如汉语 的 双 及 物 构 式 和 英 语 的 双 及 物 构 式，
其内在特征是有差异的。强调“具体语言”，并不

意味着不 能 从 认 知 机 制 等 方 面 做 出 跨 语 言 的 概

括，也不意味着只观察稳定的、常规的语言现象。
相对于定义２，定义１．０中的“构 式”可 以 看

作是基于 范 畴 原 型 性（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的 理 解。就 此

而言，对构式 这 一 范 畴 的 理 解，必 须 从 原 型 理 论

的角度来认识，而不是基于充分必要条件的经典

范畴理论。定义１．５即是对定义１．０的某方面原

型特征的调整，定义２则是对定义１．０的原型特

征的更大 调 整。这 种 调 整 也 是 基 于 构 式 本 质 和

构式表征的逻辑推论。
基于形式和意义配对关系的理解，除了上文

根据语法单位的层级区分出语素性构式、词项性

构式（词 汇 性 构 式）和 习 语 性 构 式、句 式 性 构 式

（句子性构 式）外，还 可 以 区 分 出 篇 章 性 构 式，以

至确立语体性构式（如口语性构式、书语性构式，
正式体构式、非正式体构式，庄典体构式、俚俗体

构式）、文体性构式（如小说性构式、散文性构式）
等更高层级的构式。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

是基于一种新观念的重新定位，体现了对各级语

言单位在根本性质上具有“合一性”（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认识。显然，这些构式之间存在着家族相似性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当 然，毋 庸 讳 言 的 是，这

·０２·

① 与此相通的是法国哲学家萨特提出的经典的存在主义口号：“存在先于本质。”更进一步说，存在就是本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

提出的著名的现象学口号“回到事物本身”也与此相呼应。



些说法，拿 掉“构 式”两 个 字，有 时 也 没 有 本 质 性

的差异。我们的很多研究，也就多了个“构式”的

标签。但如 果 新 的“标 签”具 有 更 广 泛 的 理 解 和

启示，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相关现象。

四、从构式分析方法论原则

看构式理论的基本特性

　　科学 思 想 应 该 有 其 内 在 的 整 体 性 和 逻 辑 的

自洽性，这种整体性和自洽性必然体现于内在的

层层推演的效力。从上文可以看出，即便对形式

和意义及其配对关系的理解有不确定性，即便对

构式外延的分析有伸缩性，也似乎并未从根本上

影响构式 语 法 的 学 术 逻 辑 结 构。其 原 因 就 在 于

构式语法基于“表层语言概括”的方法论原则（从

语言习 得 着 眼，表 层 概 括 当 然 就 是 本 体 论 原 则

了），这也是构式语法具有更大理论张力的源泉。
也就是 说，基 于 构 式 在 语 言 系 统 中“有 且 仅

有”的本体 论 地 位，表 层 语 言 概 括 自 然 就 成 了 构

式语法形 成 和 发 展 的 必 然 逻 辑 之 路。基 于 表 层

概括，既 可 以 只 概 括 形 式，也 可 以 只 概 括 意 义。
但基于主 流 理 解 的 构 式 语 法 不 同 于 单 纯 的 形 式

概括和单纯的意义概括之处正在于，它将构式视

为完形（ｇｅｓｔａｌｔ），是对 形 式 和 意 义 同 时 做 出 的 表

层概括，构式分析也需要对两者同时做出表层概

括，因此形式 和 意 义 都 是 相 对 于 构 式 而 言 的，构

式之外既无形式也无意义。如此一来，构式分析

模型逻辑上 就 必 然 具 有 非 模 块 性、合 一 性、单 层

面性的特征了。基于这样的构式观念，就还可以

推导出以下论断：
（１）正 如 上 文 所 述，从 语 素，到 词 项，到 句 式

和各 种 语 块，到 篇 章 乃 至 语 体、文 体，都 是 构 式，
就此而言，它们之间形成一个连续统。但若注重

形义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则它们都有特异性的地

方，各具特定 的 交 际 值，因 此 都 需 要 进 行 独 立 的

表层概括。就 此 而 言，词 汇 中 心 主 义（尤 其 是 动

词中心论）自 然 就 不 复 存 在 了，区 分 深 层 结 构 和

表层结构及随 之 而 来 的 转 换?派 生 分 析 自 然 也 就

不为所用了①。当然，我们也需要同时看到，除了

语素和单语 素 词 外，构 式 都 有 组 构 性，尤 其 是 图

式性或半图式性构式，对这些构式的组构机制和

认知基础的考察，会更有利于人们去理解构式的

形式和意义方面的特征。
（２）基于 此，所 谓 的 核 心 现 象 和 边 缘 现 象 之

分，便显得不 那 么 重 要 了，两 者 在 本 质 上 都 是 表

层概括的 结 果。理 想 的 理 论 应 该 能 够 对 所 谓 的

核心现象和边缘现象构建统一的分析模型，而不

能置某些 现 象 于 不 顾。这 就 是 构 式 语 法 所 追 求

的理论上的全面性（ｆｕｌ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其实，对边缘

现象的考察，往往可以揭示核心现象所不易发现

或不便分析 的 地 方，如 构 式 的 多 义 性 问 题，构 式

的能产性问题，构式的组合性和非组合性问题。
（３）如此 一 来，语 言 概 括 中 的 频 率 效 应 就 显

得尤为重要，既需要区分类型频率（型率）和形符

频率（例率）的差异，又要重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只有这 样，才 能 更 好 地 认 识 语 言 概 括，既 包

括一般性范畴概括（如论元结构概括），也包括特

别语项知识的概括（如论元结构概括中的词项特

征限制），它 们 都 是 语 言 知 识 的 一 部 分。语 言 学

习者只有习得这两方面知识，才能完整地习得语

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低频表达的语言学价

值，尤其需要关注［１３］１２－２８。重视 频 率 效 应 并 不 必

然意味着放弃对低频现象的考察。
显然，这些论断主要是针对生成语法的研究

观念的，一个创新性强的研究理念往往都是针对

当下主流研究观念而提出的。生成语法的出现，
正是起因 于 对 描 写 语 言 学 的 博 物 学 式 研 究 观 念

的不满。正 如 人 们 所 言：“不 满 正 是 对 变 革 的 希

冀”，“不满乃是那创造的发端”（骆耕野《不满》）。
对既有理念的不满，使前进的道路设计更有针对

性，使某 些 特 征 显 得 更 加 彰 显。当 然，这 其 中 往

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
很多文献都论及了构式语法的若干特点，其

实，这些特点在构式语法理论体系中的权重是不

一样的，有的是基本的，有的是派生的，有的则并

非必然如此，需要从构式观念的基本逻辑关系来

审视。如很 多 文 献（当 然 并 非 所 有）都 将 使 用 真

实语料（ｕｓｅ　ｏｆ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ｄａｔａ）作 为 构 式 语 法 的 一

个必有特征，其实这是基于使用的理论模型的常

用策略或者说基本策略，但并非任何情况下的唯

一选择，内省语料的特殊价值同样不能放弃。内

省法不但 重 视 理 论 上 合 法 而 现 实 中 未 曾 见 到 的

用例，而且特别重视基于语感而构建的不合法的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的非真语料的理论价值，这是以

书面为证、以 口 语 为 据 的 现 实 语 料 所 不 具 备 的。
内省语料 跟 真 实 语 料 的 理 论 效 度 并 非 对 立 的 两

极，而是各有其引发语言学价值的特殊之处。

·１２·

①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分析构式之间的关系时，完全 不 能 采 取 推 导、派 生 ∕ 变 换 的 策 略。无 法 完 全 还 原 不 等 于 完 全 不 能 还 原。

这里面牵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关系问题，具体论述参见施春宏［２３］１２－２８。



五、构式的张力：从语言学之内到语言学之外
具有整体 结 构 和 面 向 复 杂 系 统 的 思 想 必 然

具有向外的 辐 射 力，会 超 越 学 科 界 限，显 示 出 理

论自主的生命力。结构主义语言学如此，功能语

言学如此，生成语言学如此，认知语言学也如此。
这些理论中所蕴涵的深刻洞见，不但引导着我们

理解语言系统的方式，而且有助于调整我们理解

世界的方 式。基 于 认 知 语 言 学 的 构 式 语 法 当 然

也应同样 如 此①。我 们 当 前 对 构 式 语 法 的 思 考，
主要限制 在 语 言 学 之 内。但 我 们 不 妨 再 来 试 看

一下构式观念和“构式”概念所蕴涵的理论张力。
上面将 构 式 理 解 成“具 体 语 言 系 统 中 的 形

式—意义对”只 是 在 语 言 系 统 内 部 的 概 括。其

实，“构式”的理念完全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符号系

统。基于索 绪 尔 理 论 的 符 号 价 值 观 已 在 非 语 言

符号系统中证明了它的价值。在特定系统中，任

何符号的价值都是唯一的，是区别于系统中其他

符号的存在。如同上文对交际值的理解一样，这

种确定能 指 和 所 指 结 合 体 价 值 的 区 别 性 原 则 是

符号理论 的 基 础 性 原 则。构 式 语 法 将 语 言 的 基

本 单 位 即 构 式 看 作 “象 征 单 位?符 号 单 位”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ｕｎｉｔ），其 价 值 正 是 由 区 别 性 原 则 所 定

位②。就此而言，说 构 式 概 念 只 不 过 是 索 绪 尔 语

言 学 的 “（语 言）符 号 定 义 的 一 种 自 然 延

伸”［１４］１－５，这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更为宽泛的

“构式”可以理解为：
【定义３】所 谓 构 式，就 是 具 体 符 号 系 统 中 的

形式—意义对。
基于这样理解的构式可以称作“符号构式”；

基于此，定义２中的构式可以称作“语言构式”。
就此而言，这 个 定 义 似 乎 没 有 什 么 创 新，甚

至又退回到结构主义符号学中去了。然而，考虑

到构式语 法 对 论 元 结 构 构 式 的 充 分 重 视 并 将 其

延伸到符号 系 统 中 来，我 们 会 发 现，这 里 的 符 号

构式，是以语 言 构 式 为 认 知 背 景 的，它 不 仅 指 单

个符号性 质 的 构 式（类 似 于 语 素 和 词 项、习 语），
还包括符号和符号组构而成的完形体，这正是符

号构式（不 等 于“（单 个）符 号 的 构 式”）的 创 新 之

处。如不同手势的组合体、不同音乐片段形成的

旋律、不同衣装搭配形成的流行风格。
循着这种思路，我们甚至可以将构式的理念

推广到 所 有 的 系 统（包 括 符 号 系 统 和 非 符 号 系

统），此时，“形式”可 以 扩 展 为“构 形”（如 指 结 构

方式或相 互 约 束 关 系），“意 义”可 以 扩 展 为“构

意”（如指实现的功能或所起的作用）：
【定义４】所 谓 构 式，就 是 具 体 系 统 中 的 形

式—意义对（即构形—构意对）。
当然这里的“形式”和“意义”就更加宽泛了。

基于这样 理 解 的 构 式 可 以 称 作“一 般 构 式”。它

除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符号构式外，还可以包括

未被符号化的构式，如我们甚至可以将身体的每

个器官、组织，生物界的每个群落，动物的捕食习

性，非生物界 的 每 个 相 互 依 存 体，宇 宙 中 的 大 小

天体，都 可 以 看 作 广 义 的 构 式。就 此 而 言，宇 宙

是由不同 类 型 大 大 小 小 的 构 式 组 成。这 也 并 非

文字游戏，而 是 我 们 在 考 察 这 些 现 象 时，恰 恰 需

要考察其特异性的特征，这与构式的观念是相通

的（至于是否称构式，那是另一回事）。
由此可 见，对 构 式 的 内 涵 可 以 做 出 多 重 理

解，从语言构 式 到 符 号 构 式 到 一 般 构 式，从 语 言

系统到 符 号 系 统 再 到 一 般 系 统，其 外 延 越 来 越

大。这三类构式的层级包含关系如下：

图１　构式内涵的多重性及其层级关系

在这 种 背 景 下，考 察 语 言 系 统 中 的“构 式”
（语言构式）只 是 考 察 符 号 系 统（符 号 构 式）乃 至

一般系统（一般构式）的一个特例，当然这是极具

启发性的考察视角，是构式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上

的学术价值的体现。这样的理解，是构式观念的

一个必然逻辑推论，展示了构式语法深刻的哲学

意义和 跨 学 科 价 值。当 然，就 一 般 的 研 究 而 言，
只需将构式的观念推展到符号系统，但这并不否

认我们可以利用构式的观念来认识其他系统，或

者说构式 语 法 的 基 本 理 念 在 本 质 上 跟 现 代 学 术

关于复杂性系统的基本观念是相通的，如采取非

充分还原的方法论原则，重视结构体生成过程中

·２２·

①

②

陈嘉映《语言哲学》一书中，分别设立“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专章来讨论其哲学意义［２４］。王寅从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后语

言哲学）角度对现代语言学理论做出了新的思考。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则是更高层面张力的体现［２５］。

当然，认知语言学和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对语言符号性质的认识有差异。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

符号的理据性。如果注意到索绪尔论及任意性时，更多地侧重于 语 素 和 没 有 显 性 结 构 关 系 的 词 这 个 层 面，那 么 问 题 可 能 就 并 不 那 么 严

重；若从更高的原则来思考，则可以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与索绪尔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１５］１１－１２［２６］４７６。



的涌现特征，重 点 考 察 多 层 面、多 界 面 的 互 动 关

系等。而且 构 式 语 法 本 身 也 是 在 现 代 学 术 潮 流

中涌现出来的语言理论，融入了现代学术主流。
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式语法的基本观念将会

具有更广泛的学理价值，如同结构主义由语言分

析路径发展为文化分析、社会分析的研究路径一

样。然而，这首先要求我们将语言作为洞察人类

心智和行为的一扇窗口并走出语言学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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